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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6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3月3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万柏林区滨河西路51号摩天石3楼101室公司

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

103,642,353

45.061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长赵冬梅女士主持本次会议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巩固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3,574,953

比例（%）

99.9349

反对

票数

67,400

比例（%）

0.065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议案名称

吴家辉

吴靓怡

徐志华

巩固

李晓军

张秋池

得票数

103,573,755

103,573,755

103,573,755

103,573,755

103,573,755

103,573,7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338

99.9338

99.9338

99.9338

99.9338

99.93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3.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3.01

3.02

3.03

议案名称

方沙

刘文会

刘有东

得票数

103,573,755

103,573,755

103,573,7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338

99.9338

99.9338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4.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4.02

议案名称

陈科

严瑶

得票数

103,573,755

103,573,755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9.9338

99.9338

是否当选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3.01

3.02

3.03

4.01

4.0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3 年度担保额度
预计的议案

吴家辉

吴靓怡

徐志华

巩固

李晓军

张秋池

方沙

刘文会

刘有东

陈科

严瑶

同意

票数

4,653,404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4,652,206

比例（%）

98.5722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98.5469

反对

票数

67,400

比例（%）

1.427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 均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律师：阴春霞、郭文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3-018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于2023年3月30日在公司
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全体监事共同推举，本次会议由监事陈科先生主持，
与会监事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公司监事一致选举陈科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九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遵循公平、公正、

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
审议此项议案时，表决程序及过程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
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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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

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狮头股份”）于2023年3月30日分别召

开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第九届董事会、第九
届监事会成员。同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九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
生了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第九届监事会主席，并聘任了总裁、副总裁、董
事会秘书，同时决议由董事长吴家辉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吴家辉
2.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吴家辉、吴靓怡、徐志华、巩固、李晓军、张秋池
独立董事：刘文会、刘有东、方沙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如下：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吴家辉（召集人）、李晓军、刘文会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方沙（召集人）、刘有东、吴家辉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刘文会（召集人）、刘有东、吴家辉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文会（召集人）、方沙、吴家辉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为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各专门委

员会委员任期自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二、第九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监事会主席：陈科
监事会成员：陈科、严瑶、王璇（职工代表监事）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为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1.总裁：徐志华
2.副总裁：方贺兵
3.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巩固
4.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吴家辉
鉴于公司财务负责人职位空缺，暂由董事长吴家辉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公司将按照有

关规定，尽快完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补选工作。其余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1.吴家辉：男，1998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重庆鸿利源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副总裁、重庆振南泽实业有限公司副总裁、玖日企业管理（重庆）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公
司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日，吴家辉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董事、实际控制人吴靓怡为兄妹
关系，为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

2.吴靓怡：女，200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现任上海玖融信息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重庆致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裁、重庆天骄爱生活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吴靓怡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公司董事长吴家
辉为兄妹关系，与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3.徐志华：男，1979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安徽省电
信公司互联网业务部主管、合肥卓尔科技开发有限公司CEO、安徽瑞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CEO、杭州淘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杭州小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CEO、广州未来集市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CEO；现任本公司董事、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徐志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4.巩固：男，1985年5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中国注册会计师。
曾就职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部审计员；江苏瑞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投资经理；
重庆高新金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协信控股集团投资发展部投资总监；重
庆天骄爱生活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日，巩固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5.李晓军：男，1972年8月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先后
任职于山西潞安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山西轻工建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
经理；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16年5月至今任山西潞安重工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7月至今任山西潞安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李晓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6.张秋池：男，1985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曾任汇丰环球
客户服务（广东）有限公司副经理，工商银行广州分行投资银行部高级经理。现任华远陆港资
本运营公司投资副总监，本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秋池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7.方沙：女，1989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注册会计师。任职龙宸
汇财税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昆山市曼端财税服务有限公司监事、龙宸汇
财税咨询（重庆）有限公司监事；现拟兼任公司独立董事 。

截至本公告日，方沙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8.刘文会：男，1977年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致公党员，博士研究生，具
有律师职业资格证书。2003年至今于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任法学教师、本公司独立董
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文会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刘有东：男，1973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1998
年至今，于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任知识产权法教研室主任、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本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有东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陈科：男，1980年6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中级会计师。曾
任中国华润总公司财务部；华润城市交通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投资部总经理。
现任协信集团投管运营中心副总经理，本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陈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1.严瑶：女，1985年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中级会计师。曾

任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预算总监。现任重庆协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经理，本
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严瑶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2.王璇：女，1994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曾任职于狮头股份
财务部。现任狮头股份证券法务部经理，本公司职工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王璇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规范运
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3.方贺兵：男，1985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学士
学位。曾任杭州尚品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杭州优玛贸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贝泰
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现任昆汀科技总经理、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方贺兵先生持有公司股票688,701股，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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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狮头股份”）第九届董事会于2023年3
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全体董事一致豁免本次会议的通知时限要求、通知
形式要求。本次会议由全体董事推举吴家辉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
公司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一致选举吴家辉先生担任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自本次会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公司董事长为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需相应变更为吴

家辉先生。公司董事会授权相关工作人员依据规定及时办理法定代表人的工商变更登记事
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等规定，董事会选举以下人员组成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具体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吴家辉（召集人）、李晓军、刘文会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方沙（召集人）、刘有东、吴家辉
3.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刘文会（召集人）、刘有东、吴家辉
4.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刘文会（召集人）、方沙、吴家辉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

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聘任徐志华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长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的议案》
鉴于目前公司财务负责人职位空缺，为保证公司日常经营性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暂由

董事长吴家辉先生代行财务负责人职责。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完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
补选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聘任巩固先生为董事会秘书兼副总裁；聘任方贺

兵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表决通过。
具体内容请查阅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3-019）。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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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概况：公司对杭州昆恒科技有限公司（“昆恒科技”）增资相关协议中约定回购条

件已触发，公司有权按协议约定选择昆恒科技和/或王东琦、方贺兵、周建锋按公司本次增资
金额及年利率（单利）6%回购公司持有的昆恒科技13.9535%股权。为快速完成本金回收，经
协商，方贺兵作为回购义务人之一拟回购公司持有的昆恒科技13.9535%的股权，回购金额为
公司按投资协议约定实缴完成的增资本金1500万元。

● 由于方贺兵任职本公司副总裁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汀科技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方
贺兵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 风险提示：本次交易如方贺兵或其指定主体未按回购协议约定时间支付任何金额的
回购款，且逾期超过30个工作日的，则上述回购协议自动终止，原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责任仍
旧有效。同时，公司拟在6个月内要求其他回购义务人偿还剩余回购利息，若其他回购义务人
无法按期偿还，公司采取司法保全等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应有权益。

一、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2021年2月，公司与杭州昆恒科技有限公司（“昆恒科技”）、王

东琦、方贺兵、周建锋签署了《关于杭州昆恒科技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投资协议”），公司
2021年 2月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对昆恒科技增资并持有其 13.9535%股权。上述事项经公司
2021年2月8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9日披
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临2021-017）。

公司对昆恒科技增资相关协议中约定回购条件已触发，公司有权按协议约定选择昆恒科
技和/或王东琦、方贺兵、周建锋按公司本次增资金额及年利率（单利）6%回购公司持有的昆恒
科技13.9535%股权。为快速完成本金回收，经协商，方贺兵作为回购义务人之一拟回购公司
持有的昆恒科技13.9535%的股权，回购金额为公司按投资协议约定实缴的增资本金1500万
元。公司拟在6个月内要求其他回购义务人偿还剩余回购利息，若其他回购义务人无法按期
偿还，公司采取司法保全等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应有权益。

（二）关联关系：由于方贺兵任职本公司副总裁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昆汀科技总经理，根据
相关规定，方贺兵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回购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资
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至本次交易止，除已经股东大会批准及根据相关规则单独或累计可豁免股东大会批准之
关联交易外，过去12个月内，本公司与方贺兵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 5%、本公司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
联交易亦未达到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绝对值的5%，本次交易
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及关联关系说明
（一）基本信息
姓名：方贺兵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3012719850701****
住所：浙江省淳安县临岐镇鱼市街*号
（二）交易对方信用情况
方贺兵履约能力正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关系说明
方贺兵任职公司副总裁、控股子公司昆汀科技总经理，持有昆汀科技 18.38%股份，为公

司关联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说明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昆恒科技13.9535%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

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
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标的公司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杭州昆恒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信用代码：91330100MA2H1Y9F44
法定代表人：王东琦
成立日期：2021-01-03
注册资本：348.6487万人民币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一西路830号2号楼506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人

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广告设计、代理；图
文设计制作(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第二
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审批结果为准)。

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王东琦

方贺兵

狮头股份

周建锋

本次交易前持股比例

43.88%

29.26%

13.95%

12.91%

本次交易后持股比例

43.88%

43.21%

-

12.91%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甲方”）拟与方贺兵（“乙方”）签署《关于昆恒科技股权之回购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已触发原投资协议回购条款
根据原协议第二条回购约定，原协议的回购条款已触发。乙方对上述内容进行确认。
（二）回购标的
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13.9535%股权，对应注册资本48.6487万元人民币。
（三）回购价格及时间
1、回购价格：经双方同意，乙方按甲方已支付的增资本金1,500万元等额回购甲方持有的

标的公司13.9535%股权。
2、回购金额：乙方向甲方支付总计1,500万元人民币。
3、回购款支付：本协议签署之后10个工作日，乙方向甲方支付800万元。剩余回购款700

万元在本协议签署之后90日内支付。在乙方全部支付完毕价款后，原协议中约定的乙方的回
购责任结束。

（四）交割
后续乙方或乙方指定主体支付完毕1,500万元回购款后，届时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工商股

权过户，但如果因为甲方原因不能办理工商过户，则双方均不承担责任。
（五）协议终止条款
如果乙方或乙方指定主体未按本协议约定时间支付任何金额的回购款，且逾期超过30个

工作日的，则本协议自动终止，原协议约定的乙方的回购责任仍旧有效。
（六）其他约定
1、本协议甲方签字并盖章、乙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2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因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由本合同原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管辖，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相关法律。因诉讼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担保费、差旅费等一方为维护
自身利益支出的一切合理费用由败诉方承担。

五、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
本次方贺兵以公司实际投资额对公司持有的昆恒科技股权进行回购，是依照原投资协议

对回购义务的履行，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各方根据自愿、平等原则进行交易，符合一般商业
逻辑。

六、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方贺兵以公司实际投资额对公司持有的昆恒科技股权进行回购，是依照原投资协议

对回购义务的履行，本次回购有助于公司快速完成本金回收。同时，公司拟在6个月内要求其
他回购义务人偿还剩余回购利息，若其他回购义务人无法按期偿还，公司采取司法保全等必
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应有权益。本次出售股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
变更，所获款项将用于补充本公司运营资金。交易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昆恒
科技的股权。

七、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程序
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2023年3月30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如下：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交易对方依照约定对回购义
务的履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
议。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本次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是交易对方依照约定对回购义务的
履行，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需求，遵循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利益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议案时，表决程序及过程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因此我们同意该事项。

八、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2022年 12月 23日，公司召开 2022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购买昆汀科技

18%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5,580万元向方贺兵购买昆汀科技18%股
权。现方贺兵持有的昆汀科技18%的股权已转让至公司名下。截止目前，公司已向方贺兵支
付前两期股权收购款，后续将根据《股份收购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关义务，并依照相关法规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九、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是依照原投资协议对回购义务的履行，本次回购有助于公司快速完成本金回

收。如方贺兵或其指定主体未按回购协议约定时间支付任何金额的回购款，且逾期超过30个
工作日的，则本次回购协议自动终止，原投资协议约定的回购责任仍旧有效。同时，公司拟在
6个月内要求其他回购义务人偿还剩余回购利息，若其他回购义务人无法按期偿还，公司采取
司法保全等必要措施，切实保护公司及股东的应有权益。敬请投资者注意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3月31日

证券代码：600539 证券简称：狮头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20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任期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于2023年3月30日召开2023年第一次职工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选举王璇女
士担任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并与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共
同组成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临2023-021）。

特此公告。
狮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3年3月31日

（上接B175版）

2、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紫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电子商务”）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06年1月1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0万元，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1号院2号楼4层405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经营：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电子产品销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

通讯设备销售；办公设备耗材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子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销售等。紫光电子商

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86,804.89万元，负债总额为 196,057.30万元（银行贷款 20,119.55万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76,016.73万元），净资产为 90,747.59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01,488.51万元，利润总额为 5,
331.74万元，净利润为3,976.10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3、紫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紫光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供应链”）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6年11月1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7,000万元，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312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

要经营：供应链管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销售；软件

销售；信息安全设备销售等。紫光供应链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38,710.37万元，负债总额为21,690.68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21,690.68万元），净资产为17,019.69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106,851.82万元，利润总额为327.67万元，净利润

为238.96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4、紫光数码（香港）有限公司

紫光数码（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紫光数码”）为紫光电子商务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7日，

注册资本：286,634,575港币，住所：FLAT/RM 803 8/F Easey Commercial Building 253-261 Hennessy Road Wanchai，主要从

事增值分销和供应链服务业务等。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43,383.72万元，负债总额为9,469.28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9,469.28万元），净资产为33,914.44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6,533.52万元，利润总额为444.40万元，净利润为

496.61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5、紫光数据（天津）有限公司

紫光数据（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数据”）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100%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9年10月9日，注

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1号212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

经营：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供应链管理服务；信息安全设备销

售等。紫光数据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7,652.72万元，负债总额为2,971.47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总

额为 2,971.47万元），净资产为 4,681.25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5,418.88万元，利润总额为 585.47万元，净利润为

438.68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6、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

紫光晓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光晓通”）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18年11月5日，注册资

本：人民币 5,000万元，住所：天津自贸试验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号 103室，法定代表人：李敬，主要经

营：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

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等。股东情况：苏州紫光数码持有其60%股权，为其控股股东；天津明盛佳泰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其40%股权。紫光晓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为24,990.25万元，负债总额为16,018.10万元（银行贷款0万元，流动负债

总额为16,018.10万元），净资产为8,972.15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56,650.20万元，利润总额为3,839.69万元，净利润

为2,874.62万元。

被担保人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上述担保协议尚未签署，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将由担保人、被担保人与提供综合授信额度的银行共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对上述担保的意见
紫光软件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主要从事软件与系统集成业务；紫光电子商务、香港紫光数码、紫光供应链和紫光数据为苏

州紫光数码全资子公司，紫光晓通为苏州紫光数码持股60%的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 ICT分销业务与供应链服务，上述子公司
运营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公司董事会认为紫光软件、紫光电子商务、香港紫光数码、紫光供应链、紫光数据、紫光晓通内控
体系健全，市场环境稳定，具有持续经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加之其系公司子公司，公司可有效控制风险。因此，公司董事会
同意为紫光软件、紫光电子商务、香港紫光数码、紫光供应链、紫光数据、紫光晓通提供担保。

紫光晓通将根据届时银行授信和担保的实际情况为此项担保提供相应的反担保，紫光晓通其他股东不提供相应的反担
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788,400万元及87,300万美元（含上述担保），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

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43.86%。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532,500万元及61,700万美元（不
含上述担保），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30.22%；其中，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700万美元，占公司2022年末审计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0.59%。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及
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

六、备查文件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2、紫光软件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3、紫光电子商务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4、香港紫光数码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5、紫光供应链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6、紫光数据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7、紫光晓通2022年度财务报表及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000938 公告编号：2023－008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现将具

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计政策变更概述1、会计政策变更原因2017年5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号），对《企业会计准

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进行了修订。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一政府补助》的规定，政府补助可以采用总额法和
净额法两种方法进行核算。公司在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对符合净额法核算条件的政府补助采用净额法进行核算。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为使公司会计核算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公司将政府补助由
净额法改按总额法核算。2、会计政策变更日期

公司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上述变更后的会计政策。3、变更前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对符合净额法核算条件的政府补助采用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4、变更后公司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对政府补助由净额法改按总额法核算。
除上述变更的会计政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响公司2022年期初净资产及2022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公司比较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相关财务数据将根据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但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追溯调整不会导致公司最近两年已披露的年度净利润出现盈亏性质改变。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2021年度及公司2022年一季度、半年度、三季度财务报表科目的影响如下：1、2021年度财务报表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2021年12月31日

科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总资产

递延收益

总负债

2021年1-12月

科目 调整前（净额法）

调整前（净额法）

912,002,367.97

3,880,404,330.51

169,716,788.81

66,430,452,552.15

440,116,086.78

30,762,673,601.85

调整金额

10,620,577.60

1,913,753.82

6,814,419.62

19,348,751.04

19,348,751.04

19,348,751.04

调整金额

调整后（总额法）

922,622,945.57

3,882,318,084.33

176,531,208.43

66,449,801,303.19

459,464,837.82

30,782,022,352.89

调整后（总额法）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其他收益

54,432,885,434.70

4,113,846,020.77

926,217,383.08

4,337,730,795.54

902,482,348.64

36,835,145.94

4,366,753.82

7,449,503.65

471,365,794.13

520,017,197.54

54,469,720,580.64

4,118,212,774.59

933,666,886.73

4,809,096,589.67

1,422,499,546.18

2、2022年一季度财务报表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2022年3月31日

科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总资产

递延收益

总负债

2022年1-3月

科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其他收益

调整前（净额法）

928,378,379.98

3,848,944,437.74

160,439,033.27

66,409,540,137.43

413,405,021.49

30,057,384,304.35

调整前（净额法）

11,977,423,868.56

1,161,620,711.41

194,969,636.72

1,144,895,063.91

132,587,506.99

调整金额

38,103,852.25

1,784,371.02

5,679,982.77

45,568,206.04

45,568,206.04

45,568,206.04

调整金额

2,410,697.05

270,352.04

1,013,110.49

3,158,893.46

6,853,053.04

调整后（总额法）

966,482,232.23

3,850,728,808.76

166,119,016.04

66,455,108,343.47

458,973,227.53

30,102,952,510.39

调整后（总额法）

11,979,834,565.61

1,161,891,063.45

195,982,747.21

1,148,053,957.37

139,440,560.03

3、2022年半年度财务报表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2022年6月30日

科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总资产

递延收益

总负债

2022年1-6月

科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其他收益

调整前（净额法）

1,012,065,430.49

3,822,381,414.93

142,928,504.29

71,475,525,010.89

508,477,775.90

34,349,294,279.77

调整前（净额法）

26,946,582,185.41

2,215,554,315.61

450,006,710.66

2,363,488,980.25

381,955,977.72

调整金额

6,970,584.15

935,848.10

4,691,000.22

12,597,432.47

12,597,432.47

12,597,432.47

调整金额

8,039,642.21

15,385,587.37

5,636,573.67

59,986,556.59

89,048,359.84

调整后（总额法）

1,019,036,014.64

3,823,317,263.03

147,619,504.51

71,488,122,443.36

521,075,208.37

34,361,891,712.24

调整后（总额法）

26,954,621,827.62

2,230,939,902.98

455,643,284.33

2,423,475,536.84

471,004,337.56

4、2022年三季度财务报表科目调整情况
单位：元

2022年9月30日

科目

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长期待摊费用

总资产

递延收益

总负债

2022年1-9月

科目

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其他收益

调整前（净额法）

998,745,868.80

3,830,128,714.62

125,302,071.27

71,446,786,635.61

455,650,107.86

33,326,909,370.37

调整前（净额法）

42,412,606,333.31

3,343,621,896.05

661,444,977.59

3,620,630,929.44

505,878,619.29

调整金额

5,250,220.18

446,895.23

3,702,017.67

9,399,133.08

9,399,133.08

9,399,133.08

调整金额

8,532,508.96

15,843,687.24

5,478,600.45

111,664,931.54

141,519,728.19

调整后（总额法）

1,003,996,088.98

3,830,575,609.85

129,004,088.94

71,456,185,768.69

465,049,240.94

33,336,308,503.45

调整后（总额法）

42,421,138,842.27

3,359,465,583.29

666,923,578.04

3,732,295,860.98

647,398,347.48

三、董事会审议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

专项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合理性说明
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后公司会计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2022年期初净资产及2022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公司比较期间的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相关财务数据将根据变更后
的会计政策进行追溯调整，但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董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五、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次会

计政策变更后公司会计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会计政策
变更事项。

六、公司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国家相关会计政策规定，本次会计

政策变更后公司会计核算能够更加准确、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影
响公司2022年期初净资产及2022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也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净资产、营业收入及净利润产生影响。本次变
更会计政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七、备查文件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2、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3、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31日


